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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岁的蔡老伯向“新民帮
侬忙”急切求助，他从小行走困难，
是二级残疾人，今年1月底，他向
相关部门申请了困难重度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服务。然而，至今
4个月过去，迟迟未等到施工。“我
打了无数个电话，最后一次答复说
5月中下旬开展，至今没等到，真
的望穿眼！卫生间漏水，现在洗澡
都洗不了。”蔡老伯说，为了催促无
障碍家改事项，他多次前往相关部
门问询，但始终没有等到明确施工
日期，让他倍感无助。到底何时能
开展改造？记者展开调查。
蔡老伯说，他户籍地在杨浦区

大桥街道，目前居住地为宝山区菊
联路233弄古北菊翔苑，属于人户
分离。1月底，他向杨浦区大桥街
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交了
《上海市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申
请表》，申请改造宝山区菊联路的
房屋。随后在2月，签订了《关于
同意房屋无障碍改造事项的确认
函》。据了解，3月之后，他申请的
家庭无障碍改造事项一直由宝山
区残联负责跟进处理。4月底，针
对改造时间，宝山区残联答复：“预
计5月中下旬开展。”
“我在宝山这个房子里已经居

住了16年。”蔡老伯说，家中的卫

生间年久失修，地坪漏水已有半年
之久，为了不影响楼下邻居，这几
个月他舍弃了浴缸洗澡。“用浴缸
会导致漏水。这么热的天洗澡洗
不了，我只好用面盆接水擦身，再
把水倒进抽水马桶里冲走。所以
特别盼望无障碍改造尽快实施，彻
底修好卫生间地坪，提升我的生活
质量。”蔡老伯表示，由于年纪大
了，不方便频繁使用浴缸，这次他
还准备让施工队拆掉浴缸，新增一
个淋浴间。
为何蔡老伯家的无障碍改造

迟迟没有开展？5月26日，记者与
上海市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综

合服务平台取得联系。相关工作
人员回应，4月初，受上海市残联
委托，上海地产养老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向社会公开招募从事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的服务供应商及
产品供应商；5月中旬，2025年度
新申报入围供应商完整名单公
示，目前已过公示期。“最快6月
开始。”对方称，此前几个月，正在
完成上述步骤，端午节之后将正式
启动工程。最后，这名工作人员记
录了蔡老伯的姓名和住址，
向“新民帮侬忙”承诺将为老
人优先派单、加快
处理。

5月27日，宝山区残联向记
者反馈，经过和上海市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综合服务平台沟
通，平台将在端午假期前派人先
去蔡老伯家中勘察测量，加速推
进流程。

5月28日，蔡老伯欣喜地
给记者打来电话称，在“新民
帮侬忙”的介入下，当天上
午，有多名工程人员来到
他家中查看，目前已初
步拟定了改造方案，
预计于6月展开
施工。
本报记者
夏韵

无障碍家庭改造苦等4个月
本报介入后，工程人员已上门并承诺6月施工

七浦公寓两户民宅居改非
楼内居民十多年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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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面孔进进出出，喧嚣声不绝；楼道堵成“肠梗阻”，安全隐患比比皆

是……家住七浦路535号七浦公寓的多位居民向“新民帮侬忙”求助，他们十
多年来饱受困扰。8楼两户民宅被私自“居改非”后，原本安宁的居住空间竟
“摇身一变”成了企业的办公场所，整层楼乃至整栋楼乱到无法下脚，居民们

住得寝食不安。

杂物堆叠人员穿梭

记者来到七浦路535号七浦公
寓。公寓楼总共18层高，为2梯6户
的布局。电梯抵达8楼后，眼前的景象
让人一惊：楼道公共区域被大量物品
占据。快递包裹层层叠叠，废弃的纸
箱、外卖餐盒散落一地，原本宽敞的
通道被挤压得仅容一人勉强通过。“十
多年了，阿拉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不仅仅是走路不方便的问题，万一发
生火灾，生命通道都被堵住了……那
真是性命交关的大事！”采访中，居民
们指着堆满杂物的消防通道忧心忡
忡地说道。
记者侧身“越过”堆积如山的杂物，

来到802室和803室共用的通道后看
到，两户均大门敞开。屋内多位工作人
员或站或坐，正在紧张地工作着。据居
民说，这两家企业分别经营线路板、电
商和咨询类等业务，还经常在网上发短
视频“引流”。“经过线上的推荐，线下的
办公室里也‘热闹’起来……”
困扰居民的远不止于此。记者在

楼道观察的半小时内，多拨人员先后
频繁进出802室和803室。他们当中，
既有行色匆匆、抱着文件的职员，也有
高声打电话的业务员，还有络绎不绝
的快递员和外卖配送员。“每天从早到

晚都是这样！脚步声、说话声、推车
声，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一位在此
居住多年的老住户无奈地摇头，“特别
是做电商的，订单来了打包发货，动静
更大，让阿拉日日夜夜都不得安宁。”
更让居民们感到不安的，是进出

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住在这里，真的
是提心吊胆，根本没有安全感！”业主
向记者大倒苦水，“来来往往的陌生人
实在太多了，阿拉分不清谁是住户、谁
是访客。这栋楼是住宅楼啊，现在感
觉像个大杂院。”这种“鱼龙混杂”的局
面，让居民们对自身安全和居住环境
的私密性充满担忧。

立案查处限期整改

什么是“居改非”？城管执法人员
表示，“居改非”是指业主擅自将居住
房屋改变为非居住使用性质，用于办
公、商业、旅馆、仓储甚至生产等经营
活动的行为，这是《上海市住宅物业管
理规定》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这两间房屋的性质是什么？记者

向属地静安区北站街道城管执法部门
求证。据相关负责人透露，这两户的
问题由来已久。去年9月，802室和
803室业主就因擅自占用物业公共部
位堆放物品，被处以1000元行政处
罚。然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日

前，北站街道综合执法队上门查勘，发
现两户住宅内均有数名人员在办公。
执法部门随即调取了相关房产证

进行核查。结果显示：802室为业主自
有产权房，803室是其租赁房，总面积
达220多平方米，房屋登记用途明确为
“住宅”。结合产证信息与现场查勘情
况，执法部门最终认定：802室和803室
确实存在擅自“居改非”的违法行为，
将住宅用房变更为电商办公场所。
“目前，我们已经依法对此立案查

处，并约谈了当事人。”城管执法人员告
诉记者，“当事人也承认了将住宅改为
办公室的事实。按照规定，我们给予了
当事人10天时间自行整改，要求其恢
复住宅用途。”执法人员强调，若逾期
拒不整改，将严格按照《上海市住宅物
业管理规定》第八十六条，对当事人处
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目前，据城管部门反馈，当事人已

承认其从事电商业的办公活动确实
给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极大影响。
当事人已承诺，将尽快搬离居民楼。
困扰七浦公寓居民十多年的“居

改非”顽疾能否得到彻底整治？大家
希望这次执法是“动真格”的，真的能
尽快还他们一个安全、清静的居住环
境。对此，“新民帮侬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徐驰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业主、使用人应

当按照规划资源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或者不动产权属证书载明

的用途使用物业，不得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

第八十六条：业主、使用人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

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的，由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恢复原状，可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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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敞开，人员

随意出入

本报记者 徐驰 摄


